
臺北市政府 92.02.27.  府訴字第０九二０三五二五七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

　　　　　　○○○

　　　　　　○○○

訴願代表人　○○○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

　　右訴願人等四人因建照工程變更起造人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九十一年七月

二十九日核准八九建字第０一二號建造執照起造人變更之處分，提起訴願，本府

依法決定如左：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一、緣位於本市中正區○○段○○小段○○地號土地之○○社區，前因本府捷運

　　系統施工不慎，致社區建築物毀損不堪居住，案經本市土木技師公會鑑定為

　　避免發生二次災變，建議該系爭房屋全部拆除重建，原處分機關乃以八十四

　　年十二月十九日北市工建字第一八０三六三號函令該社區住戶停止使用，並

　　應立即拆除，嗣並以八十五年一月十一日北市工建字第一００四三０號公告

　　在案，本府捷運工程局（以下簡稱捷運局）南區工程處並依上開公告，於八

　　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進行拆除作業。嗣本府依臺北市都市更新實施辦法以

　　八十八年四月九日府都四字第八八０二０六０九００號函核准系爭土地興辦

　　土地更新事業計畫，並由○○社區管理委員會（以下稱管委會）為申請人向

　　原處分機關申請核發建造執照，案經原處分機關核准發給八九建字第 xxx號

　　建造執照，並於建造執照注意事項欄加註「......應於領得使用執照前完成

　　分戶並辦理變更起造人給各區分所有權人或其指定人，在未辦妥前不得申請

　　使用執照。......」

二、嗣訴願人等四人於九十一年三月二十七日向原處分機關提出陳情，請求於管

　　委會未完成分戶並辦理變更起造人予訴願人等之前，不得核發使用執照予管

　　委會。嗣管委會於九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向原處分機關申請變更起造人，經

　　原處分機關於九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核備上開八九建字第 xxx號建造執照起

　　造人變更為系爭土地各區分所有權人○○○等一五八人。原處分機關另以九



　　十一年八月十二日北市工建字第０九一五三七七四四００號書函復知訴願人

　　，該局已於上開執照建照注意事項中加註於申領使用執照前完成分戶並辦理

　　變更起造人給各區分所有權人或其指定人，並列管在未辦妥前不得申請使用

　　執照。訴願人等四人不服，以其原為○○社區改建前之住戶，為系爭土地共

　　有人之一，管委會申請變更起造人前未曾以書面通知致其權利受有損害，而

　　以利害關係人身分，於九十一年九月五日向本府提起訴願，同年九月二十五

　　日補正訴願程序，十月二十三日補充訴願理由，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

　　府。

　　　　理　　由

一、本件訴願補充理由書載明係不服原處分機關九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核准八九

　　建字第 xxx號建造執照起造人變更之處分；又訴願人原為○○社區改建前之

　　住戶，對原處分機關准予變更系爭建造執照之起造人為○○○等一五八人，

　　應具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另據訴願書記載訴願人係於九十一年八月十二日

　　知悉上開處分，是本件訴願案之提起，並無訴願逾期問題，合先敘明。

二、按訴願法第一條第一項前段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

　　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第

　　十八條規定：「自然人、法人、非法人之團體或其他受行政處分之相對人及

　　利害關係人得提起訴願。」

　　建築法第十二條規定：「本法所稱建築物之起造人，為建造該建築物之申請

　　人。......」第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起造人領得建造執照或雜項

　　執照後，如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者，應即申報該管主管建築機關備案：一、

　　變更起造人。」

　　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一項、第二項規定：「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其

　　處分、變更......，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共有人依前項規定為處分、變更或設定負擔時，應事先以書面

　　通知他共有人；其不能以書面通知者，應公告之。」

三、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謂：

（一）原處分機關接受管委會及○○公司變更起造人之申請，火速逕行發照，未

　　　徵詢九戶未授權之區分所有權人意願，即將系爭房屋變更在非區分所有權

　　　人○○○律師名下，每戶每月信託費用一千元，於情理法不合，請求依切

　　　結書之精神，在變更起造人於訴願人等四人名下，以便早日交款交屋，及

　　　信託費用由原信託人負擔。

（二）訴願人等亟盼重建完成，要求修改「概括授權」與「連帶責任保險」不得



　　　。重建過程一直抱樂觀其成之態度，原處分機關核發建照時，要求立切結

　　　書就是證明依法行政，注意到少數人權益，何以辦理名義變更之際，未顧

　　　及少數人權益，火速逕行發照。事實上迄今未辦理分戶，「名義變更給各

　　　區分所有權人」應指各受災戶之區分所有權人，「或其指定人」之「其」

　　　應指未授權受災戶之區分所有權人，而非管委會，而今竟是管委會指定之

　　　○○○律師，有違法理。

（三）管委會向原處分機關所立切結書之精神，係針對未加入建照申請之九戶而

　　　設，保護不動產所有權人權益，切結書之文字「各區分所有權人」列於首

　　　，「其指定人」列於後，故辦理名義變更之際，理應先洽九戶區分所有權

　　　人，若無意接受才由管委會變更到「其指定人」名下。土地法及都市更新

　　　條例旨在發揚大多數人之利益，防止極少數人藉機敲詐，但也不可犧牲少

　　　數人合法利益。原處分機關核准變更起造人之申請，明顯損害九戶未授權

　　　之區分所有權人之合法權益。管委會在領得建造執照並完成結構體後，不

　　　依切結書約定，將房屋分戶給各區分所有權人，已觸犯刑法；又該一百五

　　　十八名多數土地共有人在取得房屋後亦違反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規定。

四、卷查捷運局因施工不慎，導致系爭土地所在之本市○○社區共計一百六十八

　　戶建築物毀損，案經本市土木技師公會鑑定結果，建議該系爭房屋全部拆除

　　重建，案經原處分機關核認該社區住戶應停止使用並立即拆除，並以八十五

　　年一月十一日北市工建字第一００四三０號公告在案，捷運局南區工程處並

　　依上開公告進行拆除作業。嗣本府依臺北市都市更新實施辦法以八十八年四

　　月九日府都四字第八八０二０六０九００號函核准○○社區系爭土地興辦土

　　地更新事業計畫，並由管委會檢附八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切結書聲明：「

　　......係依區分所有權人相關會議決議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相關規定辦理更

　　新建築。......切結本案於領得建造執照，結構體完成領取使用執照前完成

　　分戶並辦理名義變更給各區分所有權人或其指定人，在未辦妥前本委員會切

　　結絕不申請使用執照，並請列入管理。」向原處分機關申請核發建造執照，

　　案經原處分機關核准發給八九建字第 xxx號建造執照，並於建造執照注意事

　　項欄加註「......應於領得使用執照前完成分戶並辦理變更起造人給各區分

　　所有權人或其指定人，在未辦妥前不得申請使用執照。......」有切結書、

　　建造執照申請書影本附卷可稽。

五、次查原處分機關核發前揭建造執照，係鑑於系爭○○社區住宅毀損係緣由捷

　　運局施工不慎所致，另由於該社區人數眾多短期內無法由自然人或推派代表

　　提出申請建造執照，又系爭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係以管委會名義為之，況



　　該管委會申請建造執照時已檢附切結書表示願負擔建築法之義務及責任，有

　　原處分機關訴願補充答辯書附卷可參。再查本案八九建字第 xxx號建造執照

　　起造人變更之申請案，業已附有本建築案設計人兼監造人○○○建築師出具

　　之土地使用同意書補充說明書、變更起造人申請書附表等書面資料，經原處

　　分機關審核上開資料後於九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核備起造人變更為蔡次妹等

　　一五八人。

六、第查起造人領得建造執照後，如有變更起造人之情事，應即向該管主管建築

　　機關申報備案，此為首揭建築法第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所明定。是本案系

　　爭建造執照起造人變更申請案，申請人（即原起造人管委會及變更後起造人

　　○○○等一五八人）已檢附土地使用權同意書補充說明書等相關證件向原處

　　分機關提出申報，經原處分機關審核後核備該建造執照起造人變更案，自屬

　　有據。至訴願人訴稱原處分機關接受管委會及○○公司變更起造人之申請，

　　火速逕行發照，未徵詢九戶未授權之區分所有權人意願，即將系爭房屋變更

　　在非區分所有權人○○○律師名下云云。查按建築法第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一

　　款文義觀之，該條文僅規範起造人變更應即申報該管建築主管機關備案，至

　　於申請人數並未加以規範，本件建造執照起造人變更申請案，依申請人提出

　　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補充說明書記載，已有系爭土地所有權人或管理人一五

　　八人同意變更，同意人之應有部分已超過三分之二，僅訴願人等九人未表示

　　同意，縱有損害訴願人等之權利，應屬私權範圍，如有爭執，應循民事訴訟

　　程序解決。從而，原處分機關核備系爭建造執照起造人變更之處分，揆諸首

　　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維持。

七、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之規定，決定

　　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委員　陳　敏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曾忠己

　　　　　　　　　　　　　　　　　　　　　　　　　　　　　委員　劉靜嫻

　　　　　　　　　　　　　　　　　　　　　　　　　　　　　委員　陳淑芳

　　　　　　　　　　　　　　　　　　　　　　　　　　　　　委員　林世華

　　　　　　　　　　　　　　　　　　　　　　　　　　　　　委員　蕭偉松



中　　華　　民　　國　　九十二　　年　　　　二　　　月　　二十七　　日

　　　　　　　　　　　　　　　　　　　　　　　　　　市長　馬英九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

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並抄副本送本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三段一巷一號）


